
出養童受虐事件
辦理情形及策進作為

報告單位：衛生福利部

113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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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策進作為

六、本部已採取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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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1/3)

待出養童安置處所統計

安置處所 待出養兒童人數

兒少機構 111

寄養家庭 183

保母（托育人員） 35

親屬 2

收養家庭
（法院裁定前） 99

總 計 430

截至113年3月17日

合計 未滿3歲 3歲以上

兒福聯盟北區 73 32 41

兒福聯盟中區 12 7 5

兒福聯盟南區 38 23 15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臺北分事務所) 29 22 7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臺中分事務所) 12 7 5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高雄分事務所) 14 7 7

天主教福利會 71 19 52

忠義基金會 78 24 54

善牧基金會 60 14 46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小天使家園 31 10 21

臺東縣私立家立立社會福利基金會 6 5 1

宜蘭縣私立神愛兒童之家 6 6 0

總 計 430 176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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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況(2/3)

年 度
總計

(人數)

被收養兒少性別

男 女

110 218 110 108

111 215 109 106

112 202 96 106

法院已完成兒少出養裁定案件 兒少出養尚未完成媒合統計

年 度
累計

(人數)

按身分別

政府委託 父母委託 監護人委託

110 569 251 306 12

111 533 272 251 7

112 468 243 21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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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出養諮詢服務

進行出養人會談、訪視或調查

評估出養之可行性及必要性

接受出養人申請，並建立檔案

接受出養人委託，提供被收養人
保母、寄養或安置服務

與出養人共同尋求適當收養人

協助被收養人與收養人媒合

協助被收養人進行共同生活

進行共同生活後評估

協助辦理聲請法院收養認可事宜

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為必要之訪視或其他處置，

並做成紀錄

提供分離失落輔導

轉介相關福利服務

辦理出養人追蹤輔導

結案

無出養必要

裁定認可
裁定駁回

一、現況(3/3)

兒童及少年出養服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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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情摘述

111.1.6案母尋求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福中心)協助出養，因符合脆家條件於1.28開案服務。

111.3.17社福中心第1次轉介兒福聯盟提供出養服務，期間案母失聯，因監護人缺位無法辦理
出養程序，兒福聯盟於111.6.29結案。

111.6.7外祖母向社福中心表達無力照顧，評估尚未具安置必要性。外祖母將案童交由保母照
顧達1年。

112.4.6外祖母取得監護權，112.6.21第2次轉介兒福聯盟，7.26~8.31社福中心持續服務案家，
外祖母表達出養前將由原保母照顧，新北市社福中心未考量兒童最佳利益及案童與原保母之
依附關係，由兒福聯盟於9.1將案童交由合作之劉姓保母照顧。

兒福聯盟9.25第1次家訪保母，10.23、11.20訪視，紀錄案童額頭瘀青、安靜無精神、牙齒異
常掉牙，但未積極處理。

9.26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辦之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訪視輔導員進行新收托兒童訪視，紀錄未記
載案童有異狀。

保母多次拒絕第4次訪視，兒福聯盟未察覺有異；12.24接獲保母告知案童送醫急救。



案母向
社福中
心求助，
請求協
助出養

社福中
心開案
服務

案母持續
向社福中
心詢問安
置與出養
事宜

案童出生，
出院後案
家安排保
母1照顧

案母致
電兒盟
諮詢出
養事宜

社福中
心聯繫
案母未
果

社福中
心第1
次轉介
兒盟出
養

兒盟
開案
服務

兒盟將
案童交
付該會
之合作
保母2全
日托育，
由案母
與保母2
簽約

兒盟多
次聯繫
案母未
果

案外祖母
告知兒盟，
案母離家
失聯；兒
盟同日訪
視案童

社福中心
經兒盟告
知知悉案
母失聯，
雙方討論
後續出養
處理方式

社福中心
與案外祖
母聯繫，
討論改定
監護權事
宜

案外祖母向社
福中心表達無
力照顧案童，
期協助安置。
社工說明案童
尚未具安置必
要性，並於案
外祖母同意後，
協助聯繫該轄
居托中心

案外祖母至
社福中心處
理改訂監護
事宜，社工
告知需於6
月底移出保
母2處

案外祖母告
知社福中心，
已自行洽請
曾照顧過案
姐之保母3
協助案童後
續照顧事宜

111.1.6 111.1.28 111.2.15-17 111.2.21 111.3.16 111.3.17111.3.24111.4.27 111.5.4 111.5.5-12 111.5.13 111.5.19 111.5.30 111.6.7 111.6.17 111.6.22-23

●兒盟結案
●社福中心
將案童交付
保母3，並
提供案家急
難紓困與物
資

社福中心
持續提供
案家物資，
與民間補
助

111.6.29
111.7.18-
112.3.26 112.4.6

法院裁
定案外
祖母取
得監護
權

112.6.21

社福中
心第2次
轉介兒
盟出養

112.7.26-
112.8.31

●社福中心持
續提供物資予
案家，並連繫
討論案童照顧
計畫
●案外祖母表
達希案童出養
前可由保母3
照顧，但有經
濟壓力，期兒
盟補助保母照
顧費

112.9.1

兒盟將案
童交付該
會之合作
保母4全
日托，由
案外祖母
與保母4
簽約

兒盟第1次
至保母4家
訪視，看
到案童頭
上瘀青，
保母4表示
係於公園
玩耍時撞
到

112.9.25 112.9.26

臺北市
政府社
會局完
成新收
托訪視

●兒盟第2
次至保母4
家中訪視(1
樓)，案童
安靜，較無
精神
●兒盟於隔
日聯繫社福
中心說明案
童適應狀況

112.10.23

●保母4表
示案童有異
常掉牙狀況
●兒盟隔日
於公園第3
次訪視案童，
與保母4討
論案童牙齒
狀況，並觀
察案童可與
其他兒童遊
玩

112.11.19
112.11.20

保母4向
兒盟回
報11.23
帶案童
看牙醫

112.11.25

兒盟電話
聯繫保母
4約訪，
其表達家
有病童，
請其擇日
再訪，保
母4持續
以電話、
LINE回報
案童狀況

112.12.5-8

兒盟評
估擬對
劉童進
行諮商
與遊戲
治療

112.12.21

●兒盟接
獲保母4
告知案童
急救中
●警察局、
醫院、地
檢署關懷
E起來通
報；113
接獲兒盟
通報

112.12.24

臺北市居
托中心收
到兒盟通
報，並由
該中心線
上通報社
家署托育
服務整合
資訊系統

112.12.25

註：紅體字為新北市社福中心服務紀錄內容 藍體字為兒盟服務紀錄內容 黃體字為臺北市服務紀錄內容

本部運用脆弱家庭個案管理系統下載社福中心服務紀錄、兒
福聯盟個案訪視服務紀錄及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訪視紀錄表，
逐筆逐項比對3份資料製成下表。三、個案服務時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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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斷點分析（3/12、15專案會議檢討）

斷點一
1.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福中心開案服務，

著重家庭經濟議題，未對案童出養必

要性評估。

2. 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福中心目前尚未

結案，但自112.8.31後無訪視案童之

紀錄，且112.10.24日兒盟回報第2次

訪視情形，該中心亦無相關紀錄及作

為。

斷點二
1. 兒盟未依兒少最佳利益、依附關係、案家需求安置

於保母3等因素，改交付兒盟合作之保母4照顧。

2. 兒盟3次訪視期間發現有異狀，缺乏兒少保護辨識

及敏感度，未有實質積極作為，亦未見督導機制。

斷點三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居托中心於兒盟訪視隔日執行

新收托訪視，卻未發現案童頭部瘀青之情事。

斷點四
臺北市、新北市及兒盟各自服務，

未有橫向聯繫及資訊流通。



實
務
面

地方社政主管機關
之角色

加強地方社政主管機關之監督職責，包含對居家托育服務人員之監督、對收出養媒合機構

之監督與服務提供審查，並建立地方社政主管機關複訪機制。

媒合機構管理與監督

 完善媒合機構服務品質內控及督導機制

 研商媒合機構社工的例行訪視頻率、建立訪視時應注意事項列表。

 完善督導機制，訪視報告應交給督導審視並報地方主管機關。

保母督導管理機制

 照顧家外安置兒童之保母，適用「直轄市、縣(市)政府運用居家托育人員照顧家外童處理

原則」，規範嚴謹的資格條件、教育訓練及訪視頻率。

 檢視照顧家外安置兒童之保母篩選機制妥適性，強化教育訓練、完善督導考核機制，並研

議較優薪資待遇。

 研商訪視機制及訂定相關指引

專業人員教育訓練
及督導考核

 強化專業人員兒虐敏感度、辨識能力及專業知能

網絡合作
 強化跨網絡、跨體系之橫向聯繫，落實一主責多協力服務模式

 明確地方政府權責分工合作機制；如涉有跨縣(市)爭議者，中央協助釐清 8

五、未來策進作為(1/2)



制
度
面

出養必要性評估 出養必要性評估應由地方政府辦理

出養前安置服務

出養等待期之安置照顧，應由地方政府安排。

研商訪視頻率並訂定相關指引，強化保母全日托監督機制。

出養兒少適用委託安置流程；相關經費由地方政府支應，如有不足，中央予

以協助。

社衛政合作
針對脆弱家庭未滿3歲子女、接受政府委託安置及出養兒童，由地方社政主管機

關造冊予衛生主管機關，指定幼兒專責醫師，關注兒童發展及受照顧情形。

重大案件處理機制
檢討「重大兒童及少年虐待事件防治小組實施計畫」，以個案為中心之原則

思考問題，非以機關內部分工思考。

法
制
面

修正
兒童與少年權益保障法

 整合兒少保護與脆弱家庭通報機制，落實分級分類派案，儘速提供訪視、評

估與服務

 強化地方政府在收出養服務流程之權責與角色、對收出養家庭提供支持服務

 強化兒少安置服務資源管理

制定
兒童托育服務法

強化托育服務機構之管理、不當對待案件之處理機制、負責人及托育人員消極

資格審查，及提高違法之托育人員及托育機構之處罰強度等
9

五、未來策進作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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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於3月14日發文予地方政府，請其瞭解待出養兒童之安置
情形，並加強訪視，每周回報本部。

已於3月14日將待出養童名單造冊函送地方政府轉請衛生局
指定幼兒專責醫師，瞭解其健康發展及受照顧情形。

請新北市政府、臺北市政府及兒童福利聯盟於3月25日前提
交本案檢討報告。

4月上旬邀集專家、實務工作者、地方政府研商照顧安置出養
兒童及全日托育保母之訪視頻率與檢核清單及相關指引，預
定4月底完成。

六、本部已採取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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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收養諮詢服務

辦理收養說明會

1. 接受收養人申請，並建立檔案
2. 進行收養人書面資料審核

進行收養人會談、訪視或調查

辦理收養人審查會

協助收養人與被收養人媒合

提供有收養意願者準備教育課程

協助被收養人進行先行共同生活或漸進式接觸

進行先行共同生活或漸進式接觸後評估

協助辦理聲請法院認可收養

1. 辦理收養家庭追蹤輔導，並提供支持性服務
2. 辦理收養家庭互助團體或其他相關活動

結案

審核通過

調查通過

審查通過

媒合成功

評估通過

裁定認可

裁定駁回

媒合失敗

終止先行共同生活、
漸進式接觸，
或評估不通過

審核不通過

審查不通過

調查不通過

收養人
配合調整
或改善後，
重啟程序

向收養人
說明

收養人
提出申訴，
依機構申訴
機制處理

收養人
決定終止
程序

附錄

國內收養流程


